附件2

《广东省推动船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
若干政策措施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船舶制造业是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实施制造业当家和海洋强省战略的重要支撑。为贯彻落实省委“1310”具体部署，牢牢把握当前全球航运市场复苏和船舶制造业转型升级机遇，加快推动船舶制造业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发展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起草了《广东省推动船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《若干措施》起草前后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赴重点地市开展实地调研，召开企业、行业协会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，征求了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、省直相关部门意见，根据会议精神和各单位反馈意见对文稿进行了修改完善。
三、《若干措施》主要内容

《若干措施》从提升船舶制造水平、推动产业集聚发展、完善政策支持保障三个方面提出12条具体措施，具体如下：

第一部分为聚焦发展方向，提升船舶制造水平。一是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，支持企业开展智能船舶、绿色船舶等前沿技术研究与应用，重点突破智能航行、新能源动力等技术。二是建设产业创新平台，支持创建船舶领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、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，提升自主研发设计能力。三是加快高端船型研发与制造，将船舶领域关键装备产品纳入省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与推广应用政策支持范围，并按规定享受奖励。四是支持企业技术改造，加快船舶生产建造设备升级，推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装备赋能船舶制造业。

第二部分为增强发展动能，推动产业集聚发展。一是培育优质企业，力争在船舶制造业领域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、单项冠军企业。二是提升区域配套能力，鼓励开发高精度定位导航系统、智能控制系统、电力推进系统、发动机管理系统等高质量配套产品，开辟船舶及海上设施配套市场新赛道，完善配套产业体系。三是推动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，按船舶类型、船龄和新建船舶动力类型等，实施差别化补贴，依法依规淘汰高耗能、高排放、污染重的老旧船舶，支持新建新能源清洁能源船舶。
第三部分为强化发展要素，完善政策支持保障。一是优化岸线资源配置，重点保障高技术船舶制造项目岸线资源需求。二是保障项目用地用海需求，提供满足承载力需要和配套条件的项目用地，依法办理用海审批。三是加大金融支持力度，支持省市政府投资基金投资船舶制造业领域重点项目、专精特新企业、单项冠军企业等。鼓励银行针对船舶制造业提供专属信贷产品，加大中长期贷款支持力度，探索在建船舶抵押贷款。四是强化产业人才支撑，鼓励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深化合作，联合培养控制、通信、网络、人工智能、安全等跨学科复合型人才。五是优化船舶检验服务，积极打造数字化检验能力，研究制定船舶及配套产品数字化交付标准，不断提升检验服务能力和效率。

